科研院周转房租赁零星采购技术要求

1． [bookmark: _GoBack]房屋所在小区（大门）与科翔路11号南网生产科研基地2号门驾驶距离不超过3公里。
2． 租赁期为2024年5月1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租金为含税租金，其中5月11日-5月31日租金=月租金×21÷31（四舍五入取整）。物业管理费（包括公摊水电费）由承租方交出租方代为缴纳，每季度凭票支付；水电费（不包括公摊水电费）由入住人员交出租方代为缴纳。
3． 中介费按房屋不含税月租金的一半计算，由南网科研院支付给中介方。
4． 租金于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支付。
5． 房屋面积应大于110m2（含）且小于130m2(不含)，至少包括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，有卫生间和厨房。出租方须提供但不限于以下房屋设备：1）每个房间配 1 台空调；2）每个房间配1张床（含床垫） ；3）具备可开通有线电视机顶盒的条件；4）全屋配窗帘 ；5）配备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冰箱；6）客厅配备沙发、茶几。以上设备予承租方在租赁期间使用。
6． 出租方应对房屋主体结构及所提供的房屋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，如因出租方原因造成甲方入住人员发生安全事故，出租方应向承租方承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7.承租方于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之内向出租方交付不含税月租金两倍金额的履约保证金，作为其履行本合同的担保。如承租方发生违约行为，出租方有权从该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。合同履行完毕或因不可抗力终止的，承租方向出租方交还租赁房屋后，出租方应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回承租方。
7． 出租方出具委托书后，可以委托中介方报价。
8． 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信息如下：
单位名称：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  
税务识别号： 914400005645564342    
开户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南网中心支行 
银行账号： 44001403304059888168 
地址：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J1栋3、4、5楼及J3栋3楼 
联系电话： 020-3662506 
